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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 5%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股 

 5%以上非控股股东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钨集团”或“信息披

露义务人”）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购。 

    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     本次权益变动后，江钨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1,062,152 股，持有公司股

份比例由 5.77%减少至 5.00%。 

 

2024 年 6 月 1 日,公司披露了《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%以

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临 027 号）。江钨集团根据自身

发展需要，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，通过集中竞价、大

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，减持数量不超过 18,637,250 股，减持比

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%。 

2024 年 8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江钨集团出具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，现

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江西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88号 

法定代表人 郭永忠 



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0,0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000756764553P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经营范围 

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；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、加工及
相关产品的生产、销售；有色金属生产相关材料、矿产品
及其加工产品、有色金属产品、机械、电子设备、汽车零
部件的加工、生产及销售；有色金属生产相关的技术服务；
综合技术服务，信息咨询服务；对外贸易经营（实行国营
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成立日期 2003年 12月 26日 

经营期限 2003-12-26至无固定期限 

主要股东 
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
团有限公司、江西稀有稀土金属钨业集团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88号 

联系电话 0791-86299078 

传真 0791-86299078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

江钨集团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至 2024 年 8 月 29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

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卖出公司股份 476.32 万股，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占当前总

股本的比例降低至 5.00%。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说明 

江钨集团不存在一致行动人；江钨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，

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其他权利限

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。 

（四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

单位：股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

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（%） 

江钨集团 
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股份 
35,825,352 5.77 31,062,152 5.00 

 

 



二、所涉及后续事项 

（一）根据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《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临 027 号），江钨

集团根据自身发展需要，拟在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，采用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,212,416 股，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，

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；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

过 12,424,834 股，且在任意连续 90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

2%。截至目前，江钨集团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，在上述减持计划规定的减

持期间内，也未决定是否持续减持公司股份。除上述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外，江钨

集团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根据资本市场及自身资金情况，决定是否增加或继续减

少上市公司股份。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为江钨集团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，不触及要约收

购；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

人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江西国泰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（四）公司会密切关注江钨集团减持公司股票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减持主体严

格按照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西国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


